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程序 

第一條：本程序係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二項之規

定，並為避免及防止獲悉消息範圍者因未諳法規誤觸內線交易而訂定。  

第二條：內線交易之構成不以獲利為必要，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ㄧ

明文之構成要件係包括：  

一、受規範之行為主體；  

二、實際知悉重大消息；  

三、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  

四、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本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

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第三條：本程序第二條第一款所稱之受規範之行為主體，均屬禁止內線交易規定

之適用範圍，包括：  

一、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以上股東及依

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前款之關係人（指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第四條：本程序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

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一、股票係指本公司已上市、上櫃、興櫃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二、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係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認股權憑證、認購 (售) 權證、股款繳納憑證、新股認購權利證書、

新股權利證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第五條：本程序第二條第二款所指之重大消息係指： 

一、涉及本公司之財務、業務，其具體內容對本公司之股票價格有重大

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包括： 

(一)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所定之事項。 

(二)本公司辦理重大之募集發行或私募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減

資、合併、收購、分割、股份交換、轉換或受讓、直接或間接

進行之投資計畫，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 

(三)本公司辦理重整、破產、解散、或申請股票終止上市或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終止買賣，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 

(四)本公司董事受停止行使職權之假處分裁定，致董事會無法行使



職權者，或公司獨立董事均解任者。 

(五)發生災難、集體抗議、罷工、環境污染或其他重大情事，致造

成本公司重大損害，或經有關機關命令停工、停業、歇業、廢

止或撤銷相關許可者。 

(六)本公司之關係人或主要債務人或其連帶保證人遭退票、聲請破

產、重整或其他重大類似情事；本公司背書或保證之主債務人

無法償付到期之票據、貸款或其他債務者。 

(七)本公司發生重大之內部控制舞弊、非常規交易或資產被掏空者。 

(八)本公司與主要客戶或供應商停止部分或全部業務往來者。 

(九)本公司財務報告有下列情形之一： 

1.未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公告申報者。 

2.編製之財務報告發生錯誤或疏漏，有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六條規定應更正且重編者。 

3.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或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以外之查核或核

閱報告者。但依法律規定損失得分年攤銷，或第一季、第三

季及半年度財務報告若因長期股權投資金額及其損益之計算

係採被投資公司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報表計算等情

事，經其簽證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或核閱報告者，不

在此限。 

(十)公開之財務預測與實際數有重大差異者或財務預測更新（正）

與原預測數有重大差異者。 

(十一)本公司辦理買回本公司股份者。 

(十二)進行或停止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者。 

(十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重大資產者。 

(十四)本公司發行海外有價證券，發生依上市地國政府法令及其證

券交易市場規章之規定應即時公告或申報之重大情事者。 

(十五)其他涉及本公司之財務、業務，其具體內容對本公司股票價

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者。 

二、涉及本公司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本公司股票

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一)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有被進行

或停止公開收購者。 

(二)本公司或所從屬之控制公司股權有重大異動者。 

(三)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有標

購、拍賣、重大違約交割、變更原有交易方法、停止買賣、限

制買賣或終止買賣之情事或事由者。 

(四)其他涉及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其具體內容對本公司股票價格有

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者。 



第六條：本程序第二條第二款所指之重大消息之成立時點，為事實發生日、協議

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日、成交日、過戶日、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之日，以日期在前者為準。 

第七條： 

一、本公司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制定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七條之ㄧ第四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揭露公開資

訊： 

(一)本程序第五條第一款之重大消息，其公開方式係指經本公司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程序第五條第二款之重大消息，其公開方式係指本公司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基本市

況報導網站或二家以上每日於全國發行報紙之非地方性版

面、全國性電視新聞或前開媒體所發行之電子報報導。 

二、消息透過前項第二款之「二家以上每日於全國發行報紙之非地方性

版面、全國性電視新聞或前開媒體所發行之電子報報導」方式公開

者，本程序第二條第三項十八小時之計算係以派報或電視新聞首次

播出或輸入電子網站時點在後者起算。 

三、前項派報時間早報以上午六時起算，晚報以下午三時起算。 

四、重大訊息發生之時間經確認後，權責單位需在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

開始二小時前，以書面呈核後，完成申報公告。 

五、媒體報導之內容，如與本公司揭露之內容不符時，本公司應即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澄清及向該媒體要求更正。 

六、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檔案文件，應備份並保存於安全之處所並加強

公司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檔案文件之保管、保密措施。 

第八條：符合本程序第三條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本公司有影響其股票價格之

重大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

本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有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交易

控管措施，包括（但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

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第九條：本公司股務人員應即時建立並定期維護符合本程序第三條之受規範者資

料，並將內線交易相關法令規定提供予該受規範範圍者。 

第十條：本公司人員如有違反本程序時，將依照本公司員工獎懲辦法提報考核，

依其情形輕重處罰。 

第十一條：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